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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宇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公

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召开情况 

（一）召开情况 

湖南宇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召

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

东大会》等议案，并同意将这些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。公司

于 2019 年 5 月 8 日收到董事涂珊女士提交的《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

时议案的函》，提议将《关于修订（公司章程）的议案》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2018

年年度股东大会一并审议，公司董事会核查后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

年度股东大会表决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召开的合法、合规性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%以上股

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。召集

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，告知临时提案的内容。 

 

二、修订内容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，公司拟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条款，修订对照如下： 

原规定 修订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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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章程第五章董事会第一百一十条

变更前为：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

议，董事秘书或公司指定人员应当提前

5 日将董事长签署的书面会议通知，通

过直接送达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其他方

式，提交全体董事和监事以及总经理。

非直接送达的，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

并做相应记录。 

紧急情况，需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

的，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

式发出会议通知，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

上做出说明。 

公司章程第五章董事会第一百一十条

变更后为：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

议，董事秘书或公司指定人员应当提前

2 日将董事长签署的书面会议通知，通

过直接送达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其他方

式，提交全体董事和监事以及总经理。

非直接送达的，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

并做相应记录。 

紧急情况，需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

的，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

式发出会议通知，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

上做出说明。 

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：否 

除上述修订外，原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，前述内容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章程修订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函》 

 

 

 

湖南宇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5 月 10 日 


